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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5）甬东商初字第3011号
石照君：本院受理原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东
商初字第3011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27号

张欧娣、伊兴祥：本院
受理原告上海长行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
被告张欧娣、伊兴祥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组庭
通知书、通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决定由审判员卓黎黎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徐惠芬、胡根
世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本案
定于2016年4月20日下午13：
45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331号

俞立成、夏建秋：本院
受理原告上海长行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
被告俞立成、夏建秋追偿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转普裁定书、组庭
通知书、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
案决定由审判员卓黎黎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徐惠芬、胡
根世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本案定于2016年4月20日
下午14：00在本院第九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014号

蔡淑英：本院受理原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东
商初字第301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171号

林德扇：本院受理原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甬东商初字第3171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172号

翁雪君：本院受理原告平
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
第317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177号

袁善贤：本院受理原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分行与被告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
甬东商初字第317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镇商初字第1183号

余姚市万鸿木质包装制
品厂、严仁甲、毛叶飞：本院受
理的原告宁波伟涛贸易有限公
司为与被告余姚市万鸿木质包装
制品厂、严仁甲、毛叶飞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镇商初字
第11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15）甬镇商初字第1184号
余姚市万鸿木质包装

制品厂、严仁甲、毛叶飞：本
院受理的原告宁波伟涛贸
易有限公司为与被告余姚
市万鸿木质包装制品厂、严
仁甲、毛叶飞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5）甬镇商
初字第1184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15）甬镇商初字第865号

沈建萍、王少虎：本院受
理的原告宁波开圣担保有
限公司为诉被告宁波艾科
木塑制品有限公司、宁波市
华纳通讯电器有限公司、宁
波哈咪电器有限公司、宁波
双球电器制造有限公司、宁
波协成车业有限公司、宁波
雯达工艺品有限公司、沈建
萍、王少虎、金华纳、戎建芬、
金凯琼、许洋金、金华达、张
敏、姚爱丽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5）甬镇商初字
第86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15）甬镇商初字第
1287号

应友良、宁波市镇海
新鹏再生金属有限公司：
本院审理的原告陈勇军为
与被告应友良、宁波市镇
海新鹏再生金属有限公司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5）甬镇商初字
第 128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15）甬仑商初字第1058号
慈溪市凯晶电器有限

公司、裘松杰：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与被告慈溪市
凯晶电器有限公司、裘松杰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5）甬仑商初字第
105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自
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188号

浙江凯文服装有限公
司、浙江嘉德金属薄板有限
公司、丁海兴、蔡宇琴、余仁
龙：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
合作银行城西支行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初字
第4188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扩状及副本，上扩于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281号

陈华江、绍兴市富凯贸
易有限公司、郦娟、孙小东、
陈子根、金婷、阮利娟：原告
浙江绍兴瑞丰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越州支行
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5）绍越商
初字第4281号民事判决
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应来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055号

潘奇、胡强：原告叶燕峰
与被告潘奇、胡强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绍
越商初字第4055号民事判
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
起60日内，应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
4579号

季家栋：本院受理原
告魏佳俊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绍越商初字第4579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388
号

绍兴县雅男纺织品有限
公司、绍兴县敏蓝纺织品有
限公司、绍兴汇诚针纺织有
限公司、田勇、刘秀英、刘胜
祥：原告浙江绍兴恒信农村
合作银行东浦支行与被告绍
兴县雅男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县敏蓝纺织品有限公
司、绍兴汇诚针纺织有限公
司、田勇、刘秀英、刘胜祥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5）绍越商初字第
438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应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250号

屠国康：本院受理原告
高连五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
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证据、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2016年4月20日上
午9：00在本院第18号审
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绍越商初字第3206
号

诸洪标、金丽清：本院受
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
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2016年4月
20日上午9：15在本院第18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516
号

金剑波、黄玲、陶华忠、傅
秀英、浙江怡和信息系统技
术有限公司、浙江艾弗迪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绍兴越地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民泰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16年4月20日上午9：30
在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
5409号

赵建军、潘春燕、浙江中
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16年4月20日上午10：30
在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410
号

赵建军、潘春燕、浙江中
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16年4月20日上午10：45
在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411
号

赵建军、潘春燕、浙江中
轻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16年4月20日上午11：00
在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5377
号

钱纪国、汪海娟、绍兴世
茂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2016年4月25
日上午9：00在本院第18号
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外初字第173号

张琳、绍兴世茂新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绍兴越中支行诉你们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16年4月25日上午9：15在
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5）绍越商初字第4823
号

浙江通威机械有限公
司、杨永波、潘丽琴：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民事裁定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16年4月25日上午9：45在
本院第18号审判庭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83第208号

上海瑶汇实业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嵊州市拾
捌机械配件厂与被告上海瑶
汇实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
告知书、风险及外网告知书、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转换程序通知书等诉讼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并定于2016年5月4日9时
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
理。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5）绍嵊民初字第2361
号

丁钟明：本院受理原告罗
彩珍与被告丁仲明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直
接向你送达判决书，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5）绍嵊民
初字第2361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驳回罗彩珍要求与
丁仲明离婚的诉讼请求。案
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罗彩
珍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绍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嵊州市人民法院
（2015）温瓯商破字第23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周定生
的申请，于2015年11月30日
作出（2015）温瓯破（预）字第
3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
温州兴海能源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并于2015年12月
29日指定浙江平宇律师事务
所担任温州兴海能源有限公
司管理人。温州兴海能源有
限公司股东祝祥滔、祝国东应
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15日内
向管理人浙江平宇律师事务
所（联系人：陈云，联系号码：
13676746861。地址：温州
市新城大道星泰大厦二楼）移
交公司财产、印章、账簿、文书
等资料。温州兴海能源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申
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
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
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
所产生的费用。温州兴海能
源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兴海能
源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
或交付财产。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于2016年3月9日下午
14时30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
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召开，请
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
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
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
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应提交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委托代
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
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5）湖安民催字第9-2号

申请人安吉伟丰家具
制品厂申请公示催告一案，
本院受理后依法于2015年
11月18日发出公告，催促
利害关系人在60日内申报
权利。现公示催告期间已
满，无人向本院提出申报。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222条的规定，
判决如下：一、宣告中信银
行湖州安吉支行出具的编
号 为 3020005322775772、
出票日期为2015年10月
30日、到期日为2016年4月
30日、出票人为浙江欧朋家
具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为10
万元整，收款人为安吉伟丰
家具制品厂的银行承兑汇
票无效。二、本判决公告
后，申请人杭州从诺五金有
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
支付。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15）金 义 商 初 字 第
7293号

周松：本院受理原告林
洪滨诉被告周松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
被告周松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证据等诉讼
材料，原告林洪滨诉请要
求：判令被告支付原告货款
50295 元，并赔偿利息损
失。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本案依法由审
判员吴新辉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朱翠玉、王春洋
组成合议庭，定于2016年3
月9日14时，在本院第十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16年1月
27日第8版法院公告栏中
（2015）杭下商初字第4333
号，黑体字部分被公告人“黄
爱琴、罗会糗”应为“黄爱琴、
罗会 ”，特此更正。

本报2015年12月11日
第11版法院公告栏中（2015）
温鹿西商初字第1177号开庭
时间应为“2016年3月21日
上午9:00”，特此更正。

本报2015年12月11日
第11版法院公告栏中（2015）
温鹿西商初字第1231号开庭
时间应为“2016年3月21日
上午9:00”，特此更正。


